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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周政行复决〔2024〕375号

申 请 人：郑某某

被 申 请 人：项城市人民政府

申请人郑某某对被申请人项城市人民政府征收其房屋不

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因申请人在同一个申请中提

出多项复议请求不符合《中华某某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

二条的规定，本机关经多次沟通于 2024年 6月 6日作出补正通

知书，经申请人补正后本机关于 2024年 7月 1日依法予以受

理，现已复议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确认被申请人征收申请人位于项城市某某街

道某某社区某某自然村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。

申请人称：1.征地程序违法。被申请人未按照《国务院关

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》第十四条的规定履行征地前

告知被征地农民、对拟征地现状调查结果经农户确认及必要情

况下组织听证等征地程序。2.安置补偿方案违法。申请人和各

个拆迁户均未看到过安置补偿方案的征求意见稿，2024年 4月

8 日被申请人匆匆发布张贴《公告》之前，从未做过宣传解

释，也没有召集拆迁户座谈沟通。被申请人违反《土地管理

法》第四十七条规定，没有听取拆迁户和村集体意见，也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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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召开听证会并根据情况修改方案，程序违法。3.安置补偿

方案剥夺公民财产权，涉嫌违法。安置方案中将房屋超出 240

平方米的部分直接认定为违法建筑、不予安置，没有事实和法

律依据，也不符合违法建筑认定的法定程序。被申请人没有尊

重历史，更没有面对现实。申请人祖辈都在某某生活，几辈人

财产都凝结在房子上，被申请人一纸公告即剥夺申请人 240平

米外的财产。申请人建房时、装修时、建房后拆迁前均没有任

何人以任何形式告知申请人的房屋是违建，拆迁时却说是违

建，实质就是非法掠夺。4.房屋评估程序不合法，评估价格不

合理。安置补偿方案中由“指挥部办公室委托有测绘评估资质

单位”是不公平的。对评估机构的委托应当由双方共同委托或

者摇号决定，而不是单方委托。申请人房屋造价加装修造价每

平方 1850元，而被申请人评估为框架结构每平方 756元、混合

结构每平方 580元，将申请人房屋的附属物等评估为 XX元，

显然是刻意低估房屋价值。5.对申请人置换房的规划不合理。

申请人祖辈生活在高营村，安置房却在 6公里外的某某，给申

请人造成生活不便，申请人有权要求就近安置。且安置补偿方

案中没有明确置换房屋的质量状况等。综上，被申请人征收房

屋程序违法，补偿不合理，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请求。

被申请人称：1.涉案土地依法征收。涉案土地依据 2015年

X 月 X 日经河南省人民政府豫政土〔2015〕X 号批复依法征

收，2015年 X月 X日涉案批复范围内的某某办事处某某社区老

某某村辖区的土地启动征收程序，用于修建项城市某某大道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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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，因此该批复合法有效。2.安置补偿方案依法作出，且在

作出前项城市某某办事处工作人员和社区人员在 2023年 8月对

涉案区域内的拆迁户逐一走访，听取意见、填写入户调查表，

包括涉案的被答复人。征收项目启动后依法张贴了项政办

〔2024〕X号安置方案，该方案参照周口市房屋补偿安置工作

方案规定，按单户合法宅基地不超过 167平方米，容积率 1.44

折算，单户有效建筑面积不超过 240平方米，对拆迁范围内房

屋的合法建筑面积进行认定。3.涉案区域内涉及拆迁户共计 34

户，其中 33户在办事处宣传政策时就已经按照安置方案签了安

置协议，且 33户房屋均是自行拆除。4.被申请人严格按照安置

方案对申请人补偿现房、就近安置，保障申请人合法权益，不

应因申请人复议或诉讼而与其他拆迁户有差异化对待。案涉房

屋因申请人不同意拆迁并未拆除。综上，请求驳回申请人的复

议请求。

经审理查明：1.2015 年 1 月 9 日河南省人民政府豫政土

〔2015〕X号《关于项城市 2014年度第二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

复》批准转用并征收某某街道办事处等 3个办事处某某社区居

委会某某村民组等 20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用地 XX公顷，其中

包括某某社区居委会某某二组集体土地 XX公顷。2015年 2月

6日原项城市国土资源局发布〔2015〕XX号《关于征收项城市

2014年度第二批城市建设征收土地实施征收的补偿安置方案公

告》并附有公告照片。2.2023年 8月 26日项城市某某办事处组

织人员对拆迁区域内被征收户进行入户调查，郑某某户签字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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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选择产权调换的方式安置，房屋喷码编号为 XX。2024年 3

月 20日项城市人民政府制定《项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
项城市某某路东、某某路南、规划某某路北两地块土地房屋征

收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》（项政办〔2024〕X号），该补偿安

置方案显示根据《中华某某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……参照《项

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项城市某某项目建设土地房屋征

收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》（项政办〔2023〕XX号）制定本方

案。该方案中规定“对征收区域内的房屋、附属物，由指挥部

组织相关单位进行认定，单户房屋认定合法建筑面积按照合法

集体宅基地面积（167平方米）×容积率不大于 1.44确定（最高

不超过 240 平方米），被征收房屋超出部分应认定为违法建

筑。认定为合法建筑的，对合法建筑面积进行测量评估，予以

相应补偿……认定为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

补偿”。3.2024年 4月 8日项城市人民政府作出《关于某某路

东、某某路南、规划某某路北两地块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》及

《项城市人民政府关于某某路东、某某路南、规划某某路北两

地块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》，公告中告知了复

议、诉讼权利，并进行了张贴公示。4月 25日河南某某价格评

估有限公司对郑某某房屋进行测量评估，核定房屋总面积 XX

㎡，房屋及附属物评估总价 XX元。5月 10日某某办事处召开

拆迁安置集中认证会，有 33户签字确认均未提出异议。

行政复议期间，本机关于 2024年 8月 19日听取申请人意

见，复议人员告知申请人其复议请求仍不明确，经释明，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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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称房屋征收补偿不合理，要么被申请人给予合理安置补偿，

要么对申请人的房屋不予征收，办事处口头告知的安置补偿结

果不合理，等项城市人民政府作出补偿决定后其再行寻求救济。

鉴于项城市人民政府尚未作出补偿决定，本机关询问其是否同意

复议请求为对房屋征收决定及补偿安置方案不服，其表示认可。

其他意见与行政复议申请书一致。

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1.河南省人民政府豫政土

〔2015〕X号《关于项城市 2014年度第二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

复》；2.原项城市国土资源局发布〔2015〕XX号《关于征收项

城市 2014年度第二批城市建设征收土地实施征收的补偿安置方

案公告》及公示照片；3.2023年 8月 XX日《项城市某某办事

处某某社区建设房屋征收入户调查表》及入户调查照片；4.

《项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项城市某某路东、某某路

南、规划某某路北两地块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》

（项政办〔2024〕X 号）；5.《项城市人民政府关于某某路

东、某某路南、规划某某路北两地块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》及

公示照片；6.《项城市人民政府关于某某路东、某某路南、规

划某某路北两地块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》及公示

照片；7.河南某某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XX房屋面积测绘技术报

告书及相关资质材料；8.XX房屋附属物评估明细表；9.视频资

料（入户调查照片、某某办事处召开的拆迁安置集中认证会视

频等）。

本机关认为：因房屋征收系由多个过程性行为组成的行政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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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，补偿安置方案是房屋征收中的一个阶段性行为，故复议机关

在审查房屋征收决定合法性同时，一并对补偿安置方案进行审

查。本案中因被申请人发布的案涉《项城市人民政府关于某某

路东、某某路南、规划某某路北两地块房屋征收决定的公

告》，名为公告，实为房屋征收决定，即本案的审查对象为该

房屋征收决定公告，一并审查《项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

发项城市某某路东、某某路南、规划某某路北两地块土地房屋

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》（项政办〔2024〕5号）。

首先，本案中申请人郑某某房屋所占用集体土地已于 2015

年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征收，项城市人民政府按宗地用途逐步

组织实施征收行为并发布案涉《项城市人民政府关于某某路

东、某某路南、规划某某路北两地块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》，

并无不当，且项城市某某办事处已于 2023年进行入户调查，申

请人对房屋征收并未提出异议。申请人在复议申请中认为征地程

序违法，则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。

其次，项城市政府未提交案涉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征求意见的

相关证据，但在案涉《项城市人民政府关于某某路东、某某路

南、规划某某路北两地块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》

公示后某某办事处组织的拆迁安置集中认证会上，工作人员告知

大家可以提出异议时并无人提出，且案涉征收项目共涉及 34

户，33户已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并自行拆除房屋，故虽然该补偿

安置方案制定程序存在瑕疵，但项城市自 2017年棚改发布《项

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项城市某某办事处某某社区等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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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区改造项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》（项政办

〔2017〕XX号）至今，相关征收拆迁项目的补偿安置方案包

括本案涉及的《项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项城市某某路

东、某某路南、规划某某路北两地块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

案的通知》（项政办〔2024〕X号）补偿安置标准统一，并不

存在因补偿标准不统一给被征收人造成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情

形。且根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第二十条规定

“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协商选定；协商不成的，通

过多数决定、随机选定等方式确定……”虽然评估机构系指挥

部办公室委托，但已签订协议的 33户占绝大多数的被征收人认

可该评估机构。申请人若对评估结果有异议可依法申请复评。

至于申请人所称补偿方案中对超过 240 ㎡房屋被认定为违

法建筑不予补偿的规定，本机关认为，在征收过程中违法建筑

的认定需要综合考虑房屋来源、房屋建设的时间和动机、使用

情况、居住利益、当时的立法状况等因素作出调查、认定和处

理，不能简单地一律认定为违法建筑。在相关行政机关未作出

违法建筑的认定之前，征收机关不能直接不予补偿。本案中申

请人的涉案房屋尚未被有权机关认定为违法建筑，项城市政府

也未作出补偿决定，故案涉补偿安置方案是否会侵害到申请人

的合法安置利益，尚需要项城市政府作出补偿决定后再审查补

偿决定的内容。

综上，项城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决定及补偿方案并无

明显不当，而申请人所述称的房屋合法面积认定、评估价值、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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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房位置等补偿事项，在行政机关作出正式补偿决定前尚有协商

余地，项城市人民政府应与申请人积极协商，协商不成的，应及

时主动作出补偿决定，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。根据《中华某

某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项城市人民政府作出的《项城市人民政府关

于某某路东、某某路南、规划某某路北两地块房屋征收决定的

公告》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

内，依法向某某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4年 8月 22日


